
医学部关于开展 2022 年教育收费检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

于开展全国教育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》(国市监竞争发〔2022〕 

11 号)和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教委印发《北京

市 2022 年教育收费专项检查工作方案》(京市监发〔2022〕 

23号)的要求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近日下发了《关于开展 2022

年教育收费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京教函〔2022〕76号）。结合

医学部具体情况，开展专项检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时间和范围 

检查时间：即日起至 2022 年 7月 11 日结束。 

检查范围：教育处、研究生院、国际合作处、继续教育处、

继续教育学院、学工部、总务处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以来的

教育收费行为。发现有相关违法行为的,追溯期限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理。 

二、组织实施及工作安排 

本次专项检查分为两个阶段： 

第一阶段：自查自纠阶段（即日起至 3 月 17 日）。医学

部内部进行自查自纠并上报自查自纠材料。 

第二阶段：抽查检查阶段（4 月 1日至 7 月 11 日）。市、

区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结合自查自纠情况和投诉

举报情况进行抽查检查。如涉及到迎检工作另行通知。 

三、检查内容 



本次检查重点关注学生及家长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。 

高等学校：收取“出国资源使用费”、学生食堂服务实体

“档口管理费”、补考费、注册费、转专业费、专升本费、毕

业证工本费，非学分制学校收取重修费；公办高等学校服务

性收费及代收费未执行自愿和非营利原则，超过本市《高等

学校代收费项目目录》规定的项目、范围和标准收费，为在

校学生开具毕业成绩单(不超过 2份)及提供查阅档案服务时，

收取相应服务费用；公办高等学校未经审批收取学费、住宿

费，或者超审批标准收费等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。各单位充分认识规范教育

收费管理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组织和部署本次检查工作，按

照规定的检查范围与内容，不走过场，保质保量完成本次检

查工作。 

（二）按时报送材料。各单位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下午

17 点前，将自查自纠情况表发至 jcc@bjmu.edu.cn；于 2022

年 3 月 31 日下午 17 时之前，将教育收费自查报告发至

jcc@bjmu.edu.cn。自查报告要写明自查开展情况、发现的问

题、行政处罚及退费整改情况、政策建议等内容。 

附件：自查自纠情况表 

 

北京大学医学部 

收费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3 月 15日 



 

自查自纠情况表 

单位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万元 

单位信息 

单位名称   

负责人   

地址   

自查内容 

 各单位根据涉及的收费事项选填以下自查内容： 

高等学校： 

收取“出国资源使用费”、学生食堂服务实体“档口管理费”、补考费、注册费、转

专业费、专升本费、毕业证工本费，非学分制学校收取重修费； 

公办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及代收费未执行自愿和非营利原则，超过本市《高等学校代

收费项目目录》规定的项目、范围和标准收费； 

为在校学生开具毕业成绩单(不超过 2 份)及提供查阅档案服务时，收取相应服务费

用； 

公办高等学校未经审批收取学费、住宿费，或者超审批标准收费等。 

自查情况   

自纠情况  

填表人：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


